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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房租给了一家餐馆 晨报融媒记者 郭治华摄影

扩建时占用一条过道，房主和邻居各执一词

呼市新城区城管局在办理该事项时被认定行政不作为

◇晨报融媒记者 郭治华

三年前，呼市迎新中路电视机
厂宿舍楼一处平房在原有房屋基
础上进行扩建。

平房扩建后，电视机厂宿舍楼
几十名居民认为扩建的平房是违
章建筑，因为平房扩建时占用了一
条过道，应该被拆除。

平房扩建时占用一条过道

2015年，呼市政府发布《关于
加强呼和浩特市区老住宅小区综
合整治工作的意见》，呼市新城区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60个老旧
小区进行改造，其中包括拆除老旧
小区凉房和无产权违章建筑物。

不久后，电视机厂宿舍楼的一
排凉房进行了拆除。但是，这排凉
房的后墙没有被拆除。

凉房后墙旁是一条过道，过道
旁边就是未扩建时的平房，未扩建
时的平房大门不临街，出入走这条
过道。扩建后的平房大门改在了
临街，被一家餐馆租下。

3月20日，呼市新城区城管局
法制科科长高雪文介绍，平房的主
人叫李芳，2015年7月，李芳家的
平房因为迟迟没有拿出产权证明，
被呼市新城区住房与城乡建设局
纳入了拆除的范围。但在临拆之
际，李芳拿出了一个“商品房移交
证”。随即，对该平房的拆除搁置。

“当时新城区城管局、新城区
住建局的人员都在场，李芳拿出了
商品房移交证后，该证是否合法、
是否具有产权效力，都还需进一步
核实，所以拆除工作暂时搁置。”呼

市新城区城管局法制科科长高雪
文称。

电视机厂宿舍楼居民代表杨
俊兴告诉记者，随着李芳家平房拆
除的搁置，李芳开始了对自家房屋
扩建，将凉房与平房之间的过道占
用。杨俊兴和居民们认为，过道是
小区的公共空间，占了公共空间就
是违章建筑，就应该被拆除。

无法确定平房占用公共空间

高雪文称，李芳提供的商品房
移交证显示，该房是其1990年7月
13日从中国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呼
和浩特公司（下称中房公司）购得，
房屋面积为275平方米。他们事后
从中房公司总经理邵伟处了解到：
凡是具有“中国房屋建设开发公司
呼和浩特公司”及其所属二级单位
颁发的“商品房移交证”的户主，从
中房集团完善相关手续后，即可在
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产权证。

新城区城管局在调查李芳的
平房得知，未取得产权证，是因为该
平房被拿到银行抵押贷款，至今无
法偿还，形成不良资产，所以无法办
理房屋产权手续。

据新城区城管局对李芳及其家
人的勘验笔录显示：平房未翻盖之
前，南侧1.5米宽的过道用于平房内
人员出入，外人不从该过道经过，因
此过道与平房以外的人员无关。

对于李芳及其家人的说法，新
城区城管局对该平房进行了现场
勘验。经测量，翻盖后的平房整体
建筑面积为266.392平方米，未超
过李芳商品房移交证上的275平方
米的面积。

“因此不能判断该平房占用了
公共空间，平房的商品房移交证非产
权证，所以既不能认定该平房是违章
建筑，也不能确定该平房具备合法产
权，故拆除无法进行。”高雪文表示。

平房扩建是否占用了公共空
间，记者多次联系采访李芳未果。

城管部门构成行政不作为

2017年10月16日，杨俊兴等
人将李芳起诉至呼市新城区人民
法院，要求其拆除“违建”平房。

2018年3月20日，呼市新城
区人民法院下达关于该案的民事
裁定书，认为被告李芳利用电视机
厂宿舍楼下空间新扩建房屋，该房
屋是否属于违法建筑并进行拆除
的行为是行政机关依法应行使的
权利和履行的职责，超出了人民法
院民事案件受案范畴，应由有关行
政部门处理。

在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之后，
杨俊兴等人又向呼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认为呼市新城区城管
局存在行政不作为。2019年1月7
日，呼市人民政府经了解调查后出
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认为，
新城区城管局具有对辖区内私搭
滥建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职权，因
此新城区城管局首先应当对争议
房屋是否为私搭滥建产物进行确
认。在自己无法确认时，应及时报
请有权机关给予认定。在此次事
件中，新城区城管局履职不到位，
构成行政不作为，责令新城区城管
局重新办理杨俊兴等人投诉拆除
李芳家疑似违建房屋事宜。

3月19日，杨俊兴告诉记者，
他和邻居们经过商议，决定继续等
待新城区城管局对此事的重新办
理结果。

3月20日，高雪文告诉记者，
接下来会将一系列调查资料进行
汇总，上报至呼市新城区政府，由
新城区政府进行调查处理。（文中
杨俊兴、李芳为化名）

◇晨报融媒记者 张敏
实习生 王博文

王先生浏览58同城网页时，一
家公司主动给他介绍加盟网店的信
息，当王先生签订了加盟网店电子
合同，并交付对方3500元后，自称
公司员工的人却没了音信。

签订电子合同后转账3500元

今年2月份，王先生在58同城
浏览信息时，一个名为“淘宝开店”的
用户给王先生发送了消息称，若想了
解淘宝开店的具体事宜，可以加微信
好友详细聊天。王先生看到这个用
户在58同城的名称是“淘宝开店并
包推广”，还有全国加盟和公司认证
的标识，便加了微信进行详细咨询。

聊天中，对方称自己是郑州百士
特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业务员，
为王先生做了详细的加盟流程和产品
介绍，并称会保证加盟以后的销量，让
王先生完全不必担心销售渠道。

当王先生问到公司具体名称和
地点时，对方也做出了回复，并给王
先生发过来一张“郑州百士特企业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王先生在网上查到了这家公司

的信息后，决定加盟这家公司，随后
双方签订电子合同，王先生先后给
对方微信转账共计3500元。

签订合同前公司早已更名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王先生
期待的那样顺利，加盟网店后，近一
个多月都没有实质访客和订单，期
间他就这些疑问和与他签订合同的
工作人员交涉了多次，对方说，新开
的网店需要积累一定的人气才会慢
慢有销售业绩。但是他最近再也联
系不到对方，此外，王先生还发现他
持有的电子合同上的公司早于
2018年12月就改名为“凡士特商
贸有限公司”。

感觉受骗的王先生便向58同
城投诉，希望能讨个公道。

3月21日，记者通过58同城的
客服人员了解到，一家公司想在58
同城注册成功并发布招聘加盟商类
的信息，需要在账号后台上传营业执
照及其他资质材料，才能成功发布信
息，否则填写信息会被系统退回。

客服人员查询发现，王先生提
供的营业执照上，郑州百士特公司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在58同城上没
有注册记录。客服人员称王先生的

投诉已经受理，但是他的情况不在
赔付范围。根据王先生的情况，转账
记录超过3200元可以报警，警方可
以联系58同城中与其对接的部门，
58同城会如实提供商家的信息。

3月24日，记者通过企查查查
询到郑州百士特企业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的联系方式，但多次拨打并没
有成功。

律师：
名称变更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

内蒙古文盛律师事务所苗律师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规定，电子平台的运营者必须保证
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电
子商务的经营者，名称变更不影响
承担责任，在名称变更之前截止到
现在为止，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如果名称变更以后，电子签章
已作废，仍然以这种电子合同骗取
钱财的，则涉嫌诈骗。建议王先生
要求58同城提供真实信息，协助核
查。另外，王先生可向公安机关报
案，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58同城和与王先生签订合同的这
家公司承担连带的返还资金的民事
责任。

粗心售货员
少收万余元

◇晨报融媒记者 杨培霞

本报讯 22日，包头市九原
区一金店售货员因忙乱之中，算
错账少收了一对夫妻11788元的
货款，着急之下向警方求助。

据了解，22日，包头市公安局
九原区公安分局赛汗派出所接到一
金店一位女性售货员哭诉着报案
称：自己是金店打工人员，一对夫妻
来金店以旧换新购买了26000元饰
品，因当时店里人多，又遇到了大客
户，结果算错了账，少收了对方
11788元钱，希望民警帮忙查寻。

接到报案后，民警查看了监
控视频和卖货收款单，并通过付
款方式得知了买主的联系方式，
通过电话了解得知买货夫妻是
鄂尔多斯市人，已经回到鄂尔多
斯，夫妻也承认回到家后发现是
售货员算错账，还称算错账是售
货员的事，跟他们无关。

经过民警长达一小时电话劝
解，该对夫妻表示，愿意将少收的
货款付给售货员。之后，女售货
员与买货夫妻互相加了微信，女
售货员收到了对方夫妻转过来的
货款。

一间平房的“违建”之争

加盟网店疑受骗 公司名称已变更


